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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近几年来，在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下，农药市场整顿成效明显，高毒、剧毒农药已基本禁止，菜农农药使用逐步规范，但仍有少数菜农超量使用农药和不按安全间隔期上市，造成蔬菜农残超标。另一方面，土地承包到户后，菜农的生产布局各自安排，大棚、沟渠等设施根据地块田形各自搭建，既不美观，又不能充分发挥设施效益，为进一步提高蔬菜基地蔬菜质量，发挥设施效益，规范蔬菜基地建设标准，特制定本标准。
本部分标准参照了农业部行业标准NY 5010—2002《无公害食品  蔬菜产地环境条件》、GB/T 18407.1—2001 《农产品安全质量 无公害蔬菜产地环境要求》的基础上，借鉴杭州、上海、宁波等地的无公害蔬菜生产基地建设经验，结合我市蔬菜生产基地建设现状，对无公害蔬菜基地选址及环境、保障措施、基础设施、判定规则作了具体规定。
本系列标准还包括DB3304/T008.1—2006《无公害蔬菜》、DB3304/T008.２—2006《无公害蔬菜生产技术规程》两部分。

本部分中的附录均是资料性的附录。

本部分由嘉兴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嘉兴市农业经济局提出并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嘉兴市食品开发办公室。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凌明华、蔡惠兵。

本标准属首次发布。
无公害蔬菜基地建设标准
1．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无公害蔬菜基地选址及环境、保障措施、基础设施、蔬菜质量安全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嘉兴市区蔬菜基地。

2．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NY/5010  无公害食品  蔬菜产地环境条件

GB/T 18407.1 农产品安全质量 无公害蔬菜产地环境要求
DB3304/T008.2  无公害蔬菜生产技术规程
3．定义

本标准采用下述定义

无公害蔬菜基地：市区范围内经统一规划建设，纳入市区蔬菜基地管理，达到无公害要求的常年性蔬菜基地。
4 基地选址及环境

4.1 无公害蔬菜基地应远离污染源，相隔距离以无污染为准。
4.2 无公害蔬菜基地面积（以村、园区、场为单位）应不少于10公顷，地块相对集中，连片地块面积最小不少于7公顷。

4.3 蔬菜生产区域的大气环境符合NY/5010的要求，种植地块的土壤环境应符合GB/T 18407.1的要求；菜田灌溉水不得带有异味、异臭，水面不得出现明显油膜或浮沫，浇灌水质量指标符合GB/T 18407.1要求。
5．保障措施

5.1 无公害蔬菜基地所在村应有完善的无公害蔬菜生产技术、农资服务保障措施，所在地村应配备蔬菜技术员、蔬菜农资服务站，园区、场应配备专职技术员。

5.2 蔬菜技术员应熟悉蔬菜生产技术，能为区域内菜农提供技术服务。

5.3 蔬菜农资服务站应配备相应的营销人员和仓容设施，能向菜农提供咨询服务，合法经营，不销售蔬菜生产上禁用的农药。

5.4蔬菜基地生产单位（村、园区、场）与上级蔬菜主管部门签定蔬菜安全生产责任书，并能按条款要求实施有效管理。

5.5蔬菜生产者熟悉（DB3304/T008.2）无公害蔬菜生产技术规程内容，并能按规程要求操作生产。熟悉（DB3304/T008.2）无公害蔬菜生产技术规程内容的人数不少于80%。

5.5鼓励蔬菜生产者建立必要的田间档案，园区、场、0.67公顷以上的种菜大户必须建立田间档案。田间档案应如实记载下列事项：
——蔬菜生产资料的名称、来源、用法、用量和使用、停用的日期；

——蔬菜病虫草害的发生和防治情况；

——收获日期。
6 基础设施

6.1通过对蔬菜基地进行土地平整、田间水利设施、田间道路等的建设，达到田成方，路相连，渠相通，能灌能排。

6.1.1蔬菜基地每块田田面高低不大于5厘米，搭建大棚的田块宽7.5-8米，露地田块宽不少于5米。

6.1.2干、支渠采用水泥衬砌板或预制U形槽，日降雨量100mm以下雨后2小时畦面不积水，日降雨量100mm以上雨后3小时畦面不积水。

6.1.3田间道路采用砂石或水泥硬化，硬化路面干道宽不少于2.5米，硬化路面支道宽不少于1.5米，田间同向支路间距不超过150米。

6.2 蔬菜基地应配备为降低蔬菜病虫害基数而设置的生物物理防治设施或设备。

——杀虫灯；

——诱虫板；

——昆虫信息素。
上述设施必须拥有一项或一项以上，应用面积在80%以上，薯芋类、葱蒜类、多年生类、食用菌类专业连片种植区除外。

7 蔬菜质量安全要求

7.1 基地生产的蔬菜农残定性检测合格率在99%以上。

7.2 基地生产的蔬菜农残定量检测合格率在95%以上。

7.3 基地生产的蔬菜农残检测无违禁农药，禁用农药清单按DB3304/T008.2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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